广东省华企人力资源管理中心
就业（上岗）人员须知
一：如实填写个人求职登记表，如所填写内容不属实，一经查实，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（包含法律责任、经济赔偿任及其他造成的损失）；
二：提交身份证复印件，交纳相关费用（包含食住费每天100元、岗前就业辅导服务费每天200元，就业中介服务费第一个月工资的20%-50%一次性交纳，具体交纳多少根据不同行业和工作岗位协商支付）。
三：一旦交纳相关费用后，一般不予退回（特殊情况下除外可以申请退回部分费用）1.体检不合格不能上岗的，2.家庭突发变故需要本人急须回家处理的，3.其他不可抗力的意外事故发生时，4.凡打架斗殴或有前科罪未处理被依法拘留的一律退回，5.凡在两个月内连续推荐工作3次以上工作都已上了岗的不再安排工作和推荐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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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职人（签名、盖印）：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
  电  话：      
日  期：  年   月  日

